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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结构变迁中住房保障的经济福利问题分析∗

———兼论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住房保障激励机制的完善

◎ 王　 庆　 王　 震

内容提要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利用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满足多

样化且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鼓励有收入增长潜力的被保障对象发挥个体能力提高其居住水平，最终脱离社会保

障的帮扶。 在住房结构变迁背景下，不同时期住房保障政策在准入、腾退机制设计

和获得住房后的使用与再处置原则上，大多呈现出“中性转移”或“助长懒惰和浪费

的转移”的激励机制特征，并由此产生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经济福利问题。 在

住房总体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住房保障政策的完善需统筹考虑供给结构，区

分非基本保障和基本保障：对非基本保障人群建立以有限期租赁为主的保障机制，

结合承租人就业情况，构建“对抗懒惰和浪费的转移”的激励机制；对基本保障人群

建立长期租赁的保障机制，在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权

益的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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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①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面对的是多样化且不断增长的住房需

求，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是一个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问题。 很多学者分析指出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存在重售轻租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需树立先租后买逐步升级的梯度消费理念。②由

此引申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仅靠住房保障再分配的作用机制无法充分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效益，

住房保障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的关键还在于鼓励有收入增长潜力的被保障对象发挥个体能力，逐步提高

居住水平，最终脱离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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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住房保障政策的研究通常聚焦于住房保障的筹资路径、①具体保障措施的运行机制、②保障的

整体覆盖面、③政策的执行路径与管理机制④几个方面，而在保障机制设计中为被保障对象建立激励机

制的研究还有待丰富完善。 经典福利经济学将对贫困群体的资源转移分为三种类型：对抗懒惰和浪费

的转移、中性转移、助长懒惰和浪费的转移。⑤ 第一种转移与第三种转移相区别的关键在于转移的激励

机制是否引导获利者变得更加勤勉和节俭。 第二种转移是中性转移，即转移的行为不以被帮助人群的

主观行为而改变。 根据不同政策情境，转移预期能否激励获得帮助的人向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方向

努力，是转移机制能否促进经济福利实现的关键。 本文将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各类住房保障政策在资源

转移过程中构成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对住房的保障根源于对人类基本居住权利的保护，在这方面很多国家早已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达成共识。⑥ 国际上通用的“适足住房权”概念并非要求政府为所有

人建造住房，其关注的是“最易受伤害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等弱势人群，意在防止无家可归情况出

现。⑦ 我国在 １９９７ 年已成为“公约”的签署国，在通用定义范围内，本文提及住房保障政策措施时特指对

在城镇生活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人员所提供的住房帮扶政策和措施。 这部分人群的普遍特征是支付能

力有限，难以通过购买和租赁等纯粹的市场交易来获得适足住房，因此需要政府帮扶使其获得基本保障。

按照这一定义，真正意义上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在形成一定规模的住房市场后，为帮助支付能力不足

而无法在市场中获得住房的人群所建立的制度体系。 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住房保障政策发轫于 ８０ 年代末期，直至 １９９８ 年才正式进入制度化建设时期，并于 ２００７ 年前后在上层制

度设计上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住房保障方式的发展变化深受住房供给结构的影响，对各类住房保障资

源转移激励机制的讨论需结合住房市场供给情况，统筹考虑住房供给结构，在历史演进的视野中才能把

握社会经济福利的总体变化趋势。 因此，本文将以住房供给结构的变迁为背景，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发展

历程中，各时期主要保障政策的激励机制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福利问题，并对新时期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

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第二部分将在分析住房供给结构的基础上探究住房保障政策萌芽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的激

励机制问题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发轫之始，第三和第四部分将在供给结构的历史变迁背景下讨论住房保

障制度化建设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和结构性调整时期（２００７ 年至今）主要保障政策的资源转移激励机

制类型和存在问题，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分析并对未来住房保障政策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二、住房保障政策的萌芽：住房供给共同有余、富裕不足的历史起点

１． 供给结构：以国有经济筹资、公房供给为主

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镇住房普遍匮乏，１９７８ 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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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仅有 ３． ６ 平方米，①住房改革的起点在供给上呈现 “共同有余、富裕不足”的特点。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在邓小

平同志《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之后，政府针对城市住房开始进行商品化改革。 改革为住房供

给结构在供给主体、供给方式、所提供的住房类型等方面带来变化。 在供给主体方面，改革之前住房建

设主要依靠国家基建拨款建设提供住房，１９８３ 年国务院颁布了《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国函字

〔１９８３〕１０９ 号），动员社会各方面包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力量推进住房多主体共建。 从 １９７９ 年开

始，国家直接拨款比例减少，行政及企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比例增加，占比较高时可达到城镇住房建设

资金的 ６０％ ～ ７０％ 。 个人投资建房占年度住房投资的比例也有所提高，１９８０ 年这一比例为 ２％ ，到 １９８４

年已达 １３． ６％ 。② 在改革初期，虽然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投资比例在减少，但大部分行政及国有企事业

单位依然属于国有经济，因此国有经济投资在城镇住宅建设投资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见图 １）。

图 １　 城镇住宅建设投资中主要经济类型比重变化趋势③

在供给方式上，原来的福利分配制与市场化的商品交易在改革初期混合存在。 市场交易中既有公

房④也有私房，交易方式上则是租售并存。 因此全社会城市住房供给中既有来自房管部门的直管住宅，

也有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自管住宅，还有居民个人所有的住宅。 这三类住宅在城市住宅总量中的占比

在 １９７８ 年依次是 ３３． ４％ 、４６． １％ 、２０． ５％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依次是 ２４． １％ 、５８． ８％ 、１７． １％ 。⑤

由此可以看出，在改革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公房依然是主要的住房来源。 能在公房体制中获益的

一般是筹资能力强、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各级机关单位，缺乏资源、盈利收入低的单

位和企业由于没有筹资能力，职工居住条件难以获得有效改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比起 １９７８ 年，尽管

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但缺房户和无房户的数量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

２． 公房资源转移激励机制的经济福利问题

在住房市场建设完善初期，社会住房普遍匮乏，供给以公房为主。 公房制度，包括公房分配、公房低

价出售，以及享受提租补贴的公房租赁，都不是专门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政策。 其中公房的实

物分配和低价出售具有住房资源转移的作用。 当时的政策明确公房出售对低收入家庭实行成本价且产

权归个人所有，政策允许住房所有者在取得住房满 ５ 年且补交土地收益和相关税费后将住房纳入市场

交易，所得收入归个人所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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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戚名琛：《中国的城市住宅》，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理事会主编：《１９８５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

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５９ ～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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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典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如果保障福利的获利者不可以将这种转移进一步转换成货币，那么这

种转移不会改变获得资源转移的人对每一个单位收入的渴望程度，个人仍然需要靠自己在市场中赚取

最后一单位的收入来满足在市场经济中才能获得的需求。① 但如果购买者可以将这种转移进一步转换

成货币，其实质是将公共积累所带来的市场增值部分也直接转移给了购买者，这种转移将使获得转移的

人对边际需求即最后一单位收入的渴望程度降低，资源转移将以降低未来国民收入为代价来实现。 公

房的福利分配和低价出售虽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缺经济中经济福利的缺失部分，但这种高成

本的资源转移形式会影响未来国民收入的增长。

３． 住房保障政策的发轫

１９８８ 年全国召开第一次房改会议，推动了住房分配管理方式和建设筹资渠道的改革。② 为解决居

住特困户住房问题，１９９０ 年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文提出建设“解困”房。③ 此时的解困房是对居

住特困人员提供的救济住房的统称，政策对其保障方式是租赁还是出售并未做具体限制，其房源渠道较

广，可以是新建商品房中单划出部分，可以是单列的建房计划，或者合作集资建房，也可从有住房盈余的

单位和已有的闲置公房中进行调配解决。 解困房的出现，代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对住房困难群众里

最低收入人群需专门提供基本保障的意识萌芽。 有别于公房制度，解困房面对的不仅是资源条件有限

没有能力建房的单位体制内人员，还包括社会面的居住特困户。

１９９１ 年全国第二次房改会议召开，进一步提出房改在“八五”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危房、无房和人

均居住面积在 ３ 至 ４ 平方米以下的居住特困的问题。④ 同年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住

房”，⑤这是住房制度改革中，第一次出现与后来经济适用房相似的住房类型“经济实用”房。 １９９３ 年全

国第三次房改会议召开之后，正式明确经济适用房以中低收入家庭为保障对象，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

住房，１９９５ 年国家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正式启动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中期，原有公房制度产生的经济福利问题及其本身覆盖面的局限性有

其历史背景，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初期，全社会住房普遍匮乏，住房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住房

总量。 城镇住房制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改革，在具体保障政策方面，为解决全社会居住特困人群

的住房问题萌生出解困房政策，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出台了经济适用房政策，出现了中低收入

人群与特困人群分层保障的制度雏形。

三、住房保障的制度化建设：住房市场快速发展提升供给总量促共富

１． 供给结构：多渠道筹资，市场供给为主、住房保障为补

经过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将近 ２０ 年的探索，在住房供给方面，政府主体通过住房市场经济的提速发展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ｉｇｏｕ Ｃ．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２９， ｐｐ． ７２４ ～ ７２５．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国发〔１９８８〕１１ 号），高尚全、储传亨主编：《中国城镇住

房制度改革全书》，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７８３ ～ ７８４ 页。
《解决城镇居住特别困难户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建房字〔１９９０〕４４６ 号），蔡诚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全书》，

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５３６ ～ １５３７ 页。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１９９１〕７３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１０８３． ｈｔｍ。
《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１〕３０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４６０． ｈｔｍ。
《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建房〔１９９４〕７６１ 号），《中国房地产》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 （国办

发〔１９９５〕６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０８５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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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富的经济目标。 １９９６ 与 １９９７ 年朱镕基总理在与房改领导小组成员和建设部领导谈话时，多次提

出加快住宅建设以建立新经济增长点的观点。①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文件根据

家庭收入情况提出了包括市场和住房保障体系在内的住房供给结构框架。② 在供给主体方面，国有经济

投资在城镇住宅建设投资中占比迅速下滑，大致在 ２００２ 年后，个体经济和之前不占主要地位的其他经

济类型投资已在住房供给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参见图 １），这里的其他经济类型主要包括股份制经济、港

澳台投资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其中股份制经济占比最大。③

在供给方式上，原则上不再实行原来的福利分配制，以市场供给为主，在制度设计中形成了商品住

宅、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大类住房。 廉租房延续解困房的保障层级，针对最低收入家庭进行保障性租

赁，属于公有住房。 经济适用房在政策设计上仅针对中低收入家庭进行保障，达到一定条件后经济适用

房可转为私有住房。 其他经济条件的家庭主要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包括租赁和购买。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间，住宅实际售出面积与出租面积比的年度平均值是 ７２∶ １，意味着每售出 ７２ 平方米的住宅即有

１ 平方米住宅出租。 这一比例最低时是 ２００１ 年（２３∶ １），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增大，相比住房销售市场的

活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显得较为迟缓（见图 ２）。

图 ２　 全国城镇住宅售租面积比④

从实际提供的住房类型来看，廉租房单套面积规定在 ５０ 平方米以下， 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一般在

８０ 平方米以下，２００７ 年之后限制在 ６０ 平方米以内。 全国城镇竣工的住宅大部分是由市场提供的中等

套型住宅，还有一定比例的别墅和高档公寓，后者平均约占全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的 ４． ３４％ （参见图

３）。 总体上，通过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住宅总量和人均住房面积都获得较大提高，１９９７ 年城市人均住

宅面积是 ８． ８ 平方米，到 ２００７ 年已超过 ２７． １ 平方米。⑤

２． 住房保障制度化建设期间主要保障政策的经济福利问题

（１）经济适用房资源转移激励机制的经济福利问题

１９９８ 年的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适用房将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

主体。⑥ 在实施推进过程中，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给中的占比于 ２０００ 年达到峰值后，便逐年减少（见图 ４）。
１９９６ 年经济适用房投资占城镇住宅建设投资的比例为 ４． ６５％ ，其历史最高值在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９. ９８％ ，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包宗华：《包宗华住宅与房地产论文选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５４ 页。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８〕２３ 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编：

《纠治“四风”法规制度选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９３ ～ ３９８ 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胡川宁：《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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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年下降，到 ２００６ 年这一比例仅为 ４． ２３％ 。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制度的实施推行曾为中低收入人群

从以公房供给为主的福利分房制度迈向市场化的住房供给体系起到稳步过渡的作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在经济适用房投资占全国住房投资比例相对较高的 ５ 年间，经济适用房的销售总量为 １８５０５． ３３ 万平方

米，曾占同时期全国住宅销售总量的 １５． ９３％ 。

图 ３　 全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变化趋势①

图 ４　 经济适用房建设投资占城镇住宅建设投资比重②

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办法曾经历多次修订，从政策设计的初衷可看出经济适用房主要保障的是

低收入人群中收入相对高一些的人群，其中所蕴含的转移机制属于中性转移：其覆盖的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在核定符合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申请条件基础上可购买房屋，申请资格一经核定就不再进行重复

审核，并且购买者可在获得住房一定年限后将住房在市场上出售。③ 经济适用房低价格的优惠保障来源

于政府对成本分担和对市场利润控制的两方面措施：政府通过土地划拨、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为周边

基础设施建设出资等政策降低建造成本，通过对经济适用房的出售实行指导价以控制利润。 在实施中

大致有单位集资合作建设和政府组织企业按照市场运作方式承建两种方式，后一种方式可保留 ３％的利

润率，前一种方式按规定不得有利润。 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可在购买一定年限后按同地段住房市场价

与经适房价格差额的一定比例向政府补缴相关价款，然后获得住房完整产权并上市交易，其中的利润部

分归于个人。 在价格和成本控制的基础上，政府和市场共同补贴了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使其通过购买

经济适用房就能获得在市场中购买商品房才能获得的经济收益。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１９５０—２０００）》与历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参见《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２５０３ 号），《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编写组编：《经济

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 ～ １６ 页；《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２００４〕７７ 号），《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办法》编写组编：《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 ～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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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典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如果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中通过资源转移实质上提供了通过市场交

易才能获得的商品，且购买者可以将这种转移进一步转换成货币，那么这种制度措施就是将公共投资所

带来的市场增值部分也一起转移给了被保障对象。 这种转移使获得转移的人的边际需求，即对最后一

单位收入的渴望程度降低，也就是降低了个人本来需要靠自己在市场中赚取最后一单位收入来满足的

在市场经济中才能获得的需求，最终会对未来国民收入的整体增长造成影响。①

（２）廉租房资源转移激励机制的经济福利问题

廉租房政策面对的主要是最低收入人群，租金是政府定价，仅覆盖住房维修与管理费用。 最早以实

物租赁为主，②然后逐渐过渡到以租赁补贴为主，资金来源既有公共财政出资也有社会筹资。③ 在实际

实施中是实物租赁与货币补贴相结合，货币补贴额度结合住房困难家庭成员结构和实际住房面积与当

地平均水平之间的差额进行直接拨付。④ 根据廉租房政策，当一个家庭住房困难程度达到受保障标准时

可获得相应的托底保障，当收入、住房条件获得改善，经济条件超过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线时，需腾退住房

或停止发放补贴。⑤这在政策激励机制的设计中形成了第三种转移机制———“助长懒惰和浪费的转移”：

低收入家庭由于生活贫困而获得福利，但在获得就业或更高的生活水平时将失去保障。 生活水平处于

住房保障线附近的家庭，如果高于保障线很可能会产生尽量降低衡量生活水平的相关指标以挤入受保

障人员行列的倾向；如果本就在保障线下，也可能会出现尽量将生活水平维持在保障线下，以滞留于受

保障人员行列的倾向。 因此廉租房的退出机制因为鼓励“挤入”和“滞留”，⑥存在被保障者可能安于贫

困受保障的生活经济状况而难以超越贫困线的陷阱激励机制设计。

庇古在讨论第三种转移时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在文明的国度不应该有人忍饥挨饿，但很多国家都有

最低生活标准线的划定，个人不论是否能自食其力，只要生活水平低于最低标准线都可以被纳入保障人

群，这样的制度设计将大大削弱部分低收入人群自食其力的动力，并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收入。⑦这种

转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福利的实现，但对经济福利的增长是不利的。

四、住房保障的结构性调整：综合调控住房供给稳市场助共富

１． 供给结构：市场经济主体投资，市场供给为主、住房保障为辅

２００５ 年后，我国住房供给已从供给总量不足迈入了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 在住房的投资供给方面，

政府已完全让位于市场主体（参见图 １），在活跃的住房市场下，全国城镇竣工的住宅总面积在 ２０００ 年之

后长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参见图 ３）。 在供给方式上，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住宅

实际出售面积与出租面积比的年平均值是 ４１４∶ １，接近上一发展阶段平均值的 ６ 倍，住房供给方式呈现

重售轻租的特点（参见图 ２）。

但即便全国实际住房销售面积在大幅增长，城镇住房待售面积依然逐年攀升。 ２０１５ 年是住房存

量积压较为严重的时期，在去库存政策的调控下，２０１５ 年之后 １ 年以内和 １ 至 ３ 年的待售住宅量才

逐渐下降，代表长期积压库存的全国城镇待售 ３ 年以上住房面积在 ２０１９ 年达到峰值，约为 ５７４４．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Ｐｉｇｏｕ Ｃ．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２９， ｐｐ． ２４１、７２４ ～ ７２６．
《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７０ 号），刘志峰主编：《中国建设年鉴 ２０００》，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６４ ～５６５ 页。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１２０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０５ － ０６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３４８． ｈｔｍ（后由建设部第 １６２ 号令废止）。
⑤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１２０ 号）；《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 １６２ 号），中国中央人

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ｌｉａｏ ／ ｆｌｆｇ ／ ２００７ － １１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６６４４． ｈｔｍ。
崔光灿等：《中国廉租住房退出中的问题及完善途径》，《城市问题》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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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① 与此同时，房价也一度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有学者指出我国房价收入比至少是 １０∶ １，②而我

国城镇居民能承受的最高房价收入比不应超过 ６． ７８ ∶ １。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

３９． ８ 平方米，④但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问题仍未能通过住房市场得到解决。 在调控房

价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０６ 年发文对住房的供给类型进行控制，规定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新

开工商品住房中单套建筑面积在 ９０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须占开发建设面积的 ７０％以上。⑤ 虽然经济适用

房在总量供给中所占份额已较小，但对住房类型的总体调控使得全国城镇已竣工房屋中平均每年约有

２８. ６８％的住房是更适宜中低收入人群的 ９０ 平方米以下小套型住房（参见图 ３）。 同时住房保障体系中

所提供的住房类型，也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提出将廉租房作为住房保障的主要途径，

将廉租房覆盖范围由最低收入扩大至低收入人群，将经济适用房对应保障人群划为低收入家庭，⑥对中

低收入中“夹心层”人群的住房保障政策由经济适用房改为限价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见表 １）。
表 １　 从制度化建设时期到结构性调整时期按收入划分的住房供给结构框架

家庭收入情况
住房类型

制度化建设时期 结构性调整时期

低收入家庭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中低收入家庭 经济适用房 限价房、公租房

其他收入家庭 商品房 商品房

　 　 ２． 结构性调整后新政策措施的经济福利问题

（１）限价房资源转移激励机制的经济福利问题

限价房与政策调整前的经济适用房在申请条件、审批程序、保障对象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类似，是一

种中性转移的保障机制。 这一政策源于 ２００６ 年对住房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为稳定房价提出“土地的

供应应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采取竞地价、竞房价的办法，以招标方式确定开发建设单位”，以此规

范房地产商的土地开发行为。⑦ 以北京的限价房为例，其具体实施过程是政府在商品房用地招拍挂时，

就限定房价、套型面积、销售对象等，由建设单位公开竞争获得土地，然后按既定要求建设出售。⑧

经济适用房的低价主要来自政府在土地和税费方面的减免或补贴，限价房则不同，限价房是在普通

商品住房基础上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涉限制套型、价格和销售对象的住房，其优惠直接来自市场在政策

要求下的让利。 获得限价房后，住房购买者在住房使用和处置上受到的限制比经济适用房更少（如在租

赁方面），因此限价房的投资性更强、商品特征更显著。 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的住房保障使被保障对象获

得了需要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投资收益。 其制度设计对市场运行原则的突破，对国民收入带来的负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杨文武：《房价收入比指标研究》，《统计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吕江林：《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泡沫水平的度量》，《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方晓丹：《从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 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办发明电〔２００５〕８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２００６ － ０６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２３６９４． ｈｔ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２００６ － ０６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２３６７８． ｈｔｍ。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０７〕２４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０３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６７３． ｈｔｍ。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６〕３７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政发〔２００８ 〕８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ｇｕｉ ／ ２０１９０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５２２＿５６６２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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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比经济适用房更直接。 在没有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市场逐利的本质很可能会使这类保障住房遭遇

融资障碍，如果提高其销售价格，又会背离住房保障制度设计的初衷，政策实施很可能陷入两难境地。

（２）公租房资源转移激励机制的经济福利问题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部分地区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其中起步较早的是北京。 根据北京市政策，公租

房是限定户型、面积、供应对象和租金，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群体出租的住房。① 为防止公租房

制度的运行影响市场价格机制，２０１０ 年建设部等 ７ 部门联合出文禁止承租人将公租房出售、出借、转租、

闲置或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活动，②从而避免了保障住房出售带来的经济福利问题。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办公

厅提出“逐步实现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③ ２０１３ 年，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联合发文将廉租住房正式并入公租房的筹资、建设、管理机制中，并轨后统称公共租赁住房，地方

政府原来用于建设廉租房的资金渠道也一并调整用于公租房的建设。④

公租房与之前的廉租房在筹资建造和审批程序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其在准入程序上仍是以承租人

的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之一。⑤ 与廉租房不同的是，公租房的腾退政策在第三种转移机制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良。 其腾退不以承租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条件，而是在承租人获得住房后以合同确定租赁时

长，原则上不超过 ５ 年，到期需腾退或按市场价缴纳租金。 这种固定保障期限的腾退设计改变了廉租房

政策中有可能导致“滞留”与“挤入”现象的激励机制设计，破除了政策设计中可能产生的贫困陷阱。

３． 住房保障制度系统性激励机制障碍的经济福利问题

经典福利经济学对于社会保障资源转移机制的分类，针对的是单项政策设计在执行层面的激励机

制，如果多项政策在执行中重复出现条件准入的机制设计问题，制度体系也很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激励机

制障碍，衍生出整体性的经济福利问题。 住房保障政策中户口限制所产生的制度壁垒就存在这一问题。

其中，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对购买者都有本地城镇户籍的限制。⑥ 对于原来的廉租房，建设部出台

的政策中曾要求“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 １ 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而且廉租房的申请应由户主向

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书面提出，⑦户口在外地的务工人员则无法向现居住地的相关机

构提出申请，变相对申请人的户籍现状作出要求。 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根据是否拥有本

地城镇户口系统性地将需要被保障的中低收入人群划分成为两个群体，没有城镇户口又处于中低收入

人群的外来务工人员便难以获得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帮扶。

国家层面现行的公租房政策规定对于承租人原则上没有户口限制，２０１０ 年建设部等 ７ 部门联合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京建住〔２００９〕５２５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ｈｔｔｐ： ／ ／ ｚｊ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ｂｊｊｓ ／ ｘｘｇｋ ／ ｆｇｗｊ３ ／ ｇｆｘｗｊ ／ ｚｆｃｘｊｓｗｗｊ ／ ３１５５８９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２０１０〕８７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２７１３８． ｈｔｍ。 （文中简称为 ８７ 号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１〕４５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６００８６． ｈｔｍ。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２０１３〕１７８ 号），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４４８５４． ｈｔｍ。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１１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２６１４７． ｈｔｍ。 （文中简称为 １１ 号令）
《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京建住〔２００８〕２２６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０８ －

０４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４６１４３． ｈｔ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建住房〔２００７〕２５８ 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２２４１４． ｈｔｍ。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建住房〔２００５〕１２２ 号），朱中一、陈京华主编：《中国房地产业发

展大便（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下），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８５ ～ １０８７ 页；《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 １６２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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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８７ 号文中还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且在城市居住了一定年限的外来

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具体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２０１２ 年住建部 １１ 号令中也明确公租房的保

障人群中包括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安居提供了一种保障渠道。

据统计，我国外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人口中占比高达 ３７． ４４％ ，①其中有 １８． ３％从事建筑业，２７. ３％

从事制造业，５１． ５％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服务业。② 超过一半的人属于灵活就

业人员，难以满足公租房对稳定就业的要求。 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所从事行业的年均收入，在城镇私营和

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分行业排名中总体处于中等靠后（见图 ５），很大一部分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截

至 ２０２０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群体的 ７７． ０６％ ，具有切实的城镇居住需求。③这部分

人群在城镇的就业总量是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其住房的稳定保障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建立能够容纳灵活就业中低收入者的城镇住房保障政策是完善必要岗位就业促进激励机制的关

键。 在个人支付能力未达到市场所需的水平之前，外来务工人员中灵活就业人员因住房问题而无法在

城市就业所产生的经济福利损失将作为社会经济福利的整体损失，影响中长期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图 ５　 ２０２０ 年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行业排名④

五、完善住房保障激励机制：优化住房供给进一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住房保障政策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住房普遍短缺的时期，经过 ９０ 年代以及 ２０ 世

纪前十年住房市场的提速发展，住房供给总量获得大幅提升，逐渐呈现相对过剩状态。 在活跃的住房市

场中房价快速增长，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难以通过市场购买解决住房问题。 “十

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处理好基本保障和非基本保障的关系。⑤ 纵观

住房保障的政策变迁，各时期分层设立的保障措施对被保障对象产生的激励各有不同，总体缺乏正向激励

机制。 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未来住房保障制度在分层保障设计中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激励机制。

第一，分层保障在以现阶段个人收入水平划分需求层次的同时，还需进一步考虑个人收入在未来的

①

②
④

⑤

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ｊｆｂ ／ ｚｘｆｂ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０２ ／ ｔ２０２１０２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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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结构变迁中住房保障的经济福利问题分析———兼论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住房保障激励机制的完善

　 　 ９３　　　

增长潜力，为有收入增长潜力的非基本保障人群提供具有正向激励机制的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政策中，

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各类保障措施包括曾经的经济适用房、之后的限价房和公租房，对被保障人群产生

的激励机制多是中性的资源转移机制。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如果个人自我供给的部分等于个人对国

民收入的贡献，当对贫困者的转移使得个人自我供给有所减少时，个人贡献于国民收入的部分也会相应

减少。① 因此对于就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且个人收入有一定增长空间的中低收入人群，例如，占城镇就

业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外出农民工，所提供的住房保障机制应以有限期的过渡性租赁保障为主，建立保障

房承租与就业挂钩的正向激励机制。 为有就业能力的人员提供有限期的住房保障，以鼓励收入不高的必要

岗位人员在岗就业。 所提供的保障应以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平等为基础，以不降低受益人对国民收入贡献程

度为前提，使保障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的资源转移激励机制与被保障人员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协调一致。

第二，对基本保障人群，例如生活特困、半失能和失能人员，需建立稳定长期的住房保障机制。 在对

社会经济福利的讨论中，庇古指出，不能因为一件事物（如对极度贫困人员的补贴）尚未完全实现的整体

利益而否定其部分实现的价值。②如果个人的自我供给小于个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对这部分人群进行

资源转移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收入。③住房特困人员，例如极度贫困、疾病、半失能、失能人员，

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本身占比很小，对其长期提供住房保障对经济福利实现的影响不大，但对社会经济总

体福利的实现很关键。 因此，公共财政中需为住房特困人员预留部分资金建立低租金的长租住房制度，

为市场供给不可达且依靠个人能力无法改善的最低住房需求提供适足保障，这对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

社会经济总福利的实现具有必要性。 另外，住房保障制度设计在调整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各项政策对

应人群的同时，需根据被保障对象的需求特征在政策的准入审核、定价机制、分配与使用原则方面作出

相应调整，以确保住房特困人员保障的可获得性。

第三，住房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需统筹考虑住房供给结构和市场供给的现状，不应重复大量新建

住房低价销售的老路径，在保障方式上需结合存量住房，以租赁和货币补贴为主，防止被保障对象通过

保障住房在市场中获得投资收益。 现有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都是通过新建住房提供保障的政策措

施，在其资源转移的激励机制设计中，个人通过保障住房有机会满足刚需以外的住房投资需求，降低其

在市场中通过个人收入提高获得具有完整投资属性住房的积极性。 未来的改革，应进一步降低通过新

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提供社会保障住房的比重。 在确需以新建住房提供保障的地区，在筹资建设方

面，应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与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相比，廉租房

和公租房以租赁方式提供保障，避免了以出售方式提供保障带来的经济福利问题。 公租房的政策设计

中以有限期租赁合同的形式对腾退期限作出硬性规定，在激励机制设计方面是对廉租房政策的一种改

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准入与腾退机制组合产生贫困陷阱，需在探索中进一步推广。

多样化且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须匹配多渠道灵活多样化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高质量的住房保障

制度不仅仅是住房困难人员住房需求的静态供给保障防线，还应是一种区分需求层次、对被保障对象具

有激励机制作用、具备内生发展动力的动态保障机制。 在构建激励型保障机制基础上，推动住房保障制

度改革完善，方能在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的现实矛盾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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